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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0/2021_2022__E5_86_85_E

8_92_99_E5_8F_A4_E8_c26_260576.htm 内蒙古自治区2007年考

试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公务员队伍建设，

优化人员结构，增强机关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和中组部、 人事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政机关

考试录用工作的通知》（国人部发〔2003〕34号）的有关规

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人事厅决定在全区各级党政

机关统一公开招考部分公务员。 一、招考人数 本次面向社会

公开招考，计划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

员1224人。其中，区直机关126人，自治区垂直管理机关驻旗

县机构200人；盟市直属机关66人，旗县市区机关290人，苏

木乡镇机关542人。详见《内蒙古自治区2007年考试录用公务

员职位表》（以下简称《招考职位表》附后）。 二、报考条

件 （一）报考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2．具有良好的品行； 3．具有内蒙古户籍；（不具

有内蒙古户籍，但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并获得硕士以上学位

人员以及在我区服务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

符合职位要求的也可以报考） 4．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5．年

龄18周岁以上（1989年9月20日前出生），35周岁以下（1972

年9月20日后出生）； 6．符合《公务员录用通用体检标准（

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规定的身体条件； 7．具

备拟报考职位所需资格条件（详见《招考职位表》）。 （二

）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

被开除公职的； 3．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



形的。 招考职位明确要求需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报考者必

须具备相应的基层工作经历。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盟市以

下党政机关，各级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各类企业和非公有

制单位及农村牧区工作的经历。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

人员，视为具有基层工作经历。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 （一）

报名方式与时间 1．一律通过互联网进行报名，报名网站：

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网址：http//www.impta.com）。报

名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9月11日至9月20日24时。第二阶

段：9月22日至9月25日24时。每名报考者只能报考一个机关

的一个职位。报名第二阶段除可继续报名外，将在网上公布

第一阶段各职位报名情况，并允许已报名者参考所公布的各

职位报名情况和及招考职位的具体要求自愿调整报考职位。 

报考者应在9月11日至9月25日24时的期间内，通过内蒙古人

事考试信息网，按要求填报《内蒙古自治区2007年考试录用

公务员报名登记表》，并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数码彩照（

证件照、jpg格式、大小为20KB以下）。用蒙文答卷的报考者

要在报名表上注明。 报考者不得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同时报

名；报名与笔试、面试考场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报考者

须对在网上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者，一经查

实，取消考试资格或录用资格。 提醒报考者注意：在报名期

的最后1到2天报名，可能由于报名网络带宽有限和报名人数

太多出现网络拥堵的情况，请报考者尽早报名。 2．“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期满的人员报考，需在报名后3日

内，将贴有全国项目办鉴定书的志愿服务证（复印件），送

达盟市人事（人事劳动）局公务员管理科；列入旗县以上政

府人事行政部门“人才储备”日常管理范围并且服务满2年的



人员报考，需在报名后3日内到当地政府人事部门报到，并提

供有关情况及材料。“储备人才”中的报考者，须由盟市人

事行政部门将有关材料统一报自治区人事厅，确认后方具有

加分资格。 3．旗县以下（含旗县）机关的部分招考职位，

对报考者有户籍限制条件；盟市直属机关的部分招考职位，

对大学专科学历和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学历的报考者

有户籍限制条件。具体要求和条件详见《招考职位表》。 4

．自治区和盟市直属机关的招考职位，要求开考比例（报考

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下同）不低于5:1；自治区垂直

管理机关驻旗县机构和旗县市区机关的招考职位，要求开考

比例不低于4:1；苏木乡镇机关的招考职位，要求开考比例不

低于3:1。达不到上述比例要求的职位不开考。笔试未开考的

职位，将在其他职位面试结束后组织补录，具体方式另行通

知。 （二）资格审查 1．报考资格的审查工作在网上进行。

资格审查时间：2007年9月26日29日。报考区直机关招考职位

的人员，其资格审查工作由区直各招考职位所在机关负责；

报考盟市以下机关招考职位的人员，其资格审查工作由盟市

委组织部、盟市人事（人事劳动）局负责，或由盟市委组织

部、盟市人事（人事劳动）局确定的机关负责。 2．从9月26

日开始，报考者应登陆报名网站查询自己的资格审查结果，

资格审查通过者，务于2007年9月26日至10月5日登陆报名网站

，通过网上银行交费，报考费每人120元。完成交费即确认报

名成功。在此期间未交费视为放弃报考。 提醒报考者注意：

交费时间正值“十一”国庆长假，部分银行网点歇业，请提

前办理银行卡，以免因不能按时交费，造成报名无效。 3、

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所供养的考生，凭家庭



所在地旗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体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证明和低保证（复印件）、农村贫困家庭所供养的考生，凭

家庭所在地旗县（市、区）扶贫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及特困

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复印件），到当地人事考试中心审核

确认（户籍在呼和浩特市的考生到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审核

确认；户籍在其他盟市的考生，由当地盟市人事考试中心审

核后，将相关证明传真至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确认。传真号

：0471-6287870），确认通过后可免交考务费。 4．2007年10

月10日至19日，考生登录报名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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